南昌市第十四中学文件
签发：邹建生                              校政字（2010）10号


关于开展评选2009—2010学年度校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活动的实施办法

1、 目  的：

为了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总结学校“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新规范”主题教育活动成果，树立师德先进典型，规范职业行为，提高师德素养，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学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评选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先进教研组、先进处室、先进年级组、先进班集体的评选活动。

2、 评选范围：
1、取得突出成绩的教研组、年级组、行政处室、班级。
2、在教育教学、管教管导、教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行政人员；在班级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班主任。
3、 评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坚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守国家法律和规章制度，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求真务实，勇于探索，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履行职责，无私奉献，师德高尚，能够充分发扬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团队精神和充分体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
（二）、先进集体条件：
1、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管教管导、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工作成绩突出，工作效率高，完成质量好。
2、全组成员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积极实施素质教育，认真履行课堂教学常规，效果好，各项常规指标完成情况名列前茅。能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努力进行教育创新，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显著。
3、积极参加市级以上学科竞赛，并获得优异成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先进个人具备的条件：
1、积极实施素质教育，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努力进行教育创新，在管教管导、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实验室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的教师，均可参加优秀教师的评选。

2、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树立为教育教学服务的思想，业务熟悉，工作态度认真，责任心强，办事程序规范，原则性强，效率高，部门之间工作协调，合作意识强，得到多数群众满意，在学校管理、服务和学校建设方面有突出成绩的行政人员可参加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评选。
3、积极探索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团结同志齐抓德育工作，联系各方共育新人，班级管理规范、灵活、创新，班风良好，成绩突出的班主任可参加优秀班主任评选。

（四）、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评选：
（1）、近三年内违反计划生育的；

（2）、存在体罚学生、乱收费、乱补课和强迫或变相强迫学生进行有偿家教等违反师德有关规定的；

（3）、有损害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形象行为的；
（4）、年度综合考核和教学考核在全校平均值及c等以下的。
4、 评选机构：
成立学校评先领导小组，由校级领导和行政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具体负责审查推荐名单，确定先进个人的候选人和决定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名单。
5、 评选名额：
1、学校先进处室1个，先进教研组1个，先进年级组1个，先进班集体4～5个。
2、按15％比例评选优秀教育工作者6名，优秀教师13名，优秀班主任6名。
六、评选方法及工作要求：
（一）、评选方法：
1、先进教研组的评选由教务处、教科处依据《南昌十四中教研组工作评估细则》学年考评分数和常规管理综合评定。
2、先进处室经教工大会民意测评和工作效益综合评定

3、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由各推荐组按推荐名额和要求进行民主推荐候选人，经教职工大会民意测评和校领导班子考核后评定。

4、优秀班主任、先进年级组、先进班集体由政教处按年度考核等级综合评定。
5、评选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好中选优，充分依靠民主评选，严格考核，公开推荐，保证评选推荐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二）、工作要求：    
1、为保证以教研组、处室为单位的人数均衡，将部分教研组、处室进行合并推荐，共分为九个推荐组，推荐分组、推荐组召集人以及推荐名额如下表： 

	类别
	推荐组
	召集人
	推荐名额
（行政兼课人员不列入教研组内）

	行政系列
	办公室、总务处
	宋道文
	各推荐组按评选名额的要求在行政系列中推荐优秀教育工作者6名、在教师系列中推荐优秀教师13名，推荐名额中本小组人员限推2名，最后由校领导小组定出若干名候选人。

	
	教务处、教科处
	顾  青
	

	
	政教处、综治办、团委、住校部
	汪和平
	

	教师系列
	语文组
	王  斌
	

	
	数学组
	袁  洁
	

	
	英语组
	叶  倩
	

	
	政史地组
	彭玉澄
	

	
	理化生组
	朱元红
	

	
	音体美计算机专业组
	郑珠平
	


2、各推荐组在7月1日之前由召集人组织本推荐组人员民主推荐先进个人，并将先进个人推荐表填写好报校办公室。
3、8月15日全校民主测评，9月8日校领导班子考核，9月9日公布表彰名单，9月10日教师节庆祝大会表彰先进。

4、评先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肃而有意义的工作。各推荐组一定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民主推荐、严格按照评选范围、条件、方法和程序认真做好评选推荐工作，择优推荐，对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评选资格。
7、 奖励方式：
1、奖励工作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重在精神奖励的原则，在教师节庆祝会上宣布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决定，并颁发证书。
2、受表彰人员将与年度考核和评优晋职挂钩。
3、市教育局的相关评先工作从受表彰的人员中优先选拔，并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加大培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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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十四中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推荐表

推荐组：                                 
	类别
	推荐名单

	优秀教育工作者

（6名）
	

	优秀教师（13名）
	


3、各推荐组由召集人组织本推荐组人员民主推荐先进个人，并填写好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推荐表于7月1日之前报校办公室。

	


                             召集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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